
附件 5

校级学生（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

根据上级学联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我校研究生会工作实际情况，

特制定《电子科技大学第二十一次研究生代表大会正式代表产生办

法》。具体事项如下：

一、代表基本条件

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具有我校正式学籍的全日制在校研究生；

2.自觉遵守维护校纪校规，敢于同不良现象作斗争，能起到模范

带头作用；

3.具有全局观念和良好的群众基础，能积极主动反映学生的意见

和要求，切实代表同学的利益。

二、代表基本权利

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具有以下基本权利：

1.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2.有对研委会和校研究生会所作的工作报告进行质询并提出建

议、批评和实行监督的权利；

3.有通过提案直接向学校有关部门反映同学意见的权利；

4.有就研代会的职权范围内提出议案和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

三、代表基本义务



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有以下基本义务：

1.努力学习并认真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遵

守《电子科技大学章程》，不断提高理论水平、个人素质和参政议政

的能力；

2.积极参加研代会的活动，认真宣传、贯彻研委会决议，完成大

会交给的各项任务；

3.密切联系广大研究生，正确代表研究生的利益，维护研究生的

合法权益，如实反映研究生的意见和要求，同时接受研究生的监督。

4.代表身份应履行的其他义务。

四、代表的构成

此次大会代表预分配名额为 166 人，面向对象为我校全体全日制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代表的构成在坚持先进性的同时应具有代

表性：中共党员、共青团员、民主党派学生、女性代表、少数民族学

生、不同年级和专业学生、学生干部及普通学生应占一定比例。其中，

校研究生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各学院研究生会主席为当然代表。

五、代表的产生程序

我校全日制正常学制内在读研究生都有推荐、选举和被选举为学

校研代会代表的权利。代表推选以学院为单位，根据代表名额构成比

例推举产生。

各学院在本单位内发布研代会研究生代表候选人自荐及推荐通

知，按照研代会代表名额分配表，通过民主协商方式推选出本单位研

究生代表候选人。候选人名单应在本单位公告栏、单位网站、新媒体



平台等予以公示三天，以保障广大研究生广泛知晓和了解。

资格审查小组对各学院代表候选人名单进行资格审查，确定正式

代表名单。正式代表名单将在研究生院网站予以公示三天。如在代表

推选过程中，有任何个人对代表产生流程持有异议，可向研代会筹备

委员会提出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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